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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信证券”）作为 2022 年第一期、第二

期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及债权代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

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代理议》》 乌鲁木齐经

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对

外披露的《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董事长发生变动的公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等

进行编制。 

本报告不表明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

保证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宏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一、债券基本情况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由

宏信证券担任债券代理人的债券包括：22乌发 01/22乌建发债 01、22乌发 02/22

乌建发债 02，共计两期债券，具体情况如下： 

 22乌发 01/22乌建发债 01 22乌发 02/22乌建发债 02 

核准文件及核准

规模 
发改企业债券〔2021〕145号文件，16亿元 

债券名称 
2022年第一期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年第二期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期限为 7年期，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5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 

发行规模 8亿元 8亿元 

债券利率 5.50% 4.73% 

付息日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年的

付息日为 2023年至 2029年每年的 2月 17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2月 1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每年的

付息日为 2023年至 2029年每年的 7月 25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7月 2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还本付息方式及

支付金额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 

发行时信用级别 AA+ 

增信方式 无 

二、重大事项 

发行人于 2024年 3月 6日披露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中介机构的公告》，具体如下： 

（一）原中介机构情况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发行人”）原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兴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对发行人审计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履



职情况正常。 

（二）变更情况 

1、变更原因 

鉴于发行人与原审计机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作到期，

合同约定的审计事项已全部履行完毕。发行人重新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担任 2023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机构，相关服务议》已签订完毕。 

2、变更程序履行情况及其合法合规情况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经发行人董事会审》通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3、新任中介机构的基本信息、执业资格、最近一年内被立案调查或行政处

罚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1630号 5幢 1088室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职业资格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法律法规等规则规定的相应执业资

格，不存在执业限制的情况。 

（3）最近一年内被立案调查或行政处罚情况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最近一年不存在被立案调查或因受到重

大行政处罚对其公司债券业务执业资格造成障碍的情形。 



4、议》签署情况及约定的主要职责 

发行人已与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签署相关服务议》，约定由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5、变更生效时间、新任中介机构履行职责起始日期 

本次变更生效时间及新任中介机构履行职责自发行人董事会决》通过之日

起。 

（三）移交办理情况 

截至发行人公告之日，变更前后审计机构工作的移交办理已完成。 

（四）影响分析 

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为发行人正常业务变动，对发行人日常管理、生产经

营及偿债能力无不利影响。 

三、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宏信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

债权代理人职责，在获悉以上相关事项后，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的相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四、投资风险提示 

宏信证券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事项情况，并做出独立判断。  

五、债权代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债权代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权代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十八号川信大厦 4层 

联系人：朴楠 

联系电话：028-86199309 

  



（本页无正文，为《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鸟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中介机构变更事项的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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